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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制 
 

《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 
 

試題評析 
  今年民訴之兩大題四小題均為概念背誦題，相當的平實。有一般程度的考生應該均會有相當不錯之發揮。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每大題之兩小題間或多或少都有關聯性，但作答時同學無須顧慮其間之相關性，分別作答

即可。作答時應注意下列兩點：1.由於題目為非常平實之考題，看不出為那一位老師所出，是同學已通說回答

即可，無須標新立異。2.題目均為觀念題，宜於每個觀念中加入一實例，來突顯考生對概念之熟悉度與貫通程

度。 

一、試解答下列二問題： 

(一)裁判上（訴訟上）之自認與訴訟標的之認諾，有何差異？（13分） 

(二)在人事訴訟程序，得否為裁判上（訴訟上）之自認，或訴訟標的之認諾？（12分） 

答：(一)所謂訴訟上自認，係指當事人對於他造所主張不利於己之事實，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於受命推事受託推事前， 

為相一致之陳述。民事訴訟法第兩百七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將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

或於受命推事受託推事前自認者，毋庸舉證」。析言之，其要件有： 

1.限於對具體事實為之。 

2.限於對不利於己之事實。 

3.在訴訟上所為之陳述。 

4.自認人須為與對造主張相一致之陳述。 

又自認之法律效果為： 

1.當事人對該事實毋庸舉證，法院應具為認定事實及裁判之依據，限於當事人辯論主義範圍內之事實方有適用。 

2.當事人原則上不得撤回，例外於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 

例如原告對被告請求價金之事件中，原告主張雙方曾就系爭契約達成意思表示之合致，而被告亦附和之。此時原告即

毋庸對雙方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舉證，法院於事實認定上亦必須將之採為判決之內容。惟原告尚須主張並證明其他權

利發生之要件事實，是被告亦未必敗訴。 

所謂訴訟標的之認諾，係指被告承認原告訴訟上請求為有理由，具備認諾條件時，法院應下一被告敗訴之認諾判決。

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四條規定：「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諾者，應本於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

人敗訴之判決。」析言之，其要件有： 

1.起訴須合法。 

2.訴起訴有保護之必要。 

3.須於言詞辯論時為之。 

4.當事人須適格。 

5.法律須無限制之規定。 

6.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當事人須有處分之權。 

又其效果為：法院如認被告符合認諾之條件，不必在調查原告之訴有無理由，應即下被告敗訴之認諾判決。 

例如前例中，被告對原告之價金主張，於言詞辯論期日中認諾，則法院在查明符合認諾之相關要件存在後，即應下一

被告敗訴之認諾判決，而無須為任何其他之本案事實審理。 

由以上可知，訴訟上自認與訴訟標的之認諾，其差異點如下： 

1.自認係兩造均得為之，認諾則指被告對於原告之訴訟標的之主張所為之承認。 

2.自認不限言詞辯論時為之，認諾則限於言詞辯論時為之。 

3.自認之標的為事實，認諾之標的為訴訟標的。 

4.自認後僅生他造就該事實毋庸舉證之效果，法院就其他主要事實之存否仍應調查，是自認人未必受敗訴之判決；被告

若為認諾，法院即應對之下一認諾敗訴判決。 

5.認諾乃處分權主義之範疇；自認則為辯論主義之範疇。 

(二)在人事程序之中，為求法律關係之強烈安定性，立法之重心在如何達成紛爭解決一次性之上。而為達紛爭解決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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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事程序中廣設有關訴訟效力對世效之規定(民訴582、596)。因此，於人事程序上，由於 (1)判決效力擴張於第三

人、(2)當事人未必對訴訟標的有處分權，是人事程序之公益性特別明顯，因而當事人基於當事人地位所得為之處分權

主義之行為及辯論主義之行為亦受限制。 

訴訟上之自認係屬於辯論主義之下當事人對事實主張之處分行為，已如前述。惟人事程序中由於其公益性，法院之審

理原則上採職權探知主義而非辯論主義，是訴訟上自認亦受限制。詳言之，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七十四條第四項規定，

關於訴訟上自認及不爭執事實之效力規定，在撤銷婚姻、離婚或夫妻同居之訴，於撤銷婚姻、離婚或拒絕同居之原

因、事實不適用之；在婚姻無效或確認婚姻不成立之訴，於婚姻無效或不成立及婚姻有效或成立之原因、事實，不適

用之。同條第三項規定，關於認諾、捨棄、訴訟上自認及不爭執事實之效力之規定，於第五百七十二條之一之事件，

不適用之。同法第五百八十八條準用於收養事件；五百九十六條亦將五百七十四條第三項之規定準用於認領事件與宣

告停止親權之訴，五百九十四條亦有相同之規定。析言之，於撤銷婚姻、離婚或夫妻同居之訴係採單面的禁止自認主

義，亦即當事人僅就撤銷婚姻、離婚或拒絕同居以外之原因、事實方可為自認。例如於離婚訴訟中，原告主張被告係

惡意遺棄尚在繼續中者，則被告不得對原告主張之惡意遺棄行為自認；但若被告主張其分居行為並非出自惡意時，原

告則可對之為自認，此即「單面之自認禁止」。除婚姻事件外，其餘之法定人事程序係全面的不得為訴訟上自認。 

訴訟標的之認諾係屬處分權主義之行為，係為被告對訴訟標的所為之處分行為。人事訴訟基於其公益性，當事人原則

上對訴訟標的並無處分權限，已如前述，故民事訴訟法五百七十四條第一項規定：關於認諾效力之規定，於婚姻事件

不適用之；同法第五百八十八條亦將之準用於收養事件；又，同法第五百九十四條益排除認諾於親子事件。簡言之，

於法定之人事程序中，認諾係被完全之排除。 

二、試解答下列二問題： 

(一)法院依自由心證，認定當事人間有爭執之事實，是否得憑空臆測或應有所依據？（13分） 

(二)法院無法認定系爭事實之真偽時，應如何處理該訴？（12分） 

答：(一)所謂自由心證主義，係指證據能力與證據價值不由法律加以限制，而由法官自由裁量認定之。民事訴訟法第兩百二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 

在自由心證主義之下，一方面法院依裁量權取捨證據，選擇應調查之證據方法；另一方面係指法院調查證據後為證據

評價時，除法律及良心之拘束外，不受任何拘束，具體言之： 

1.自由心證主義限於「認定事實之真偽」始有適用(民訴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 。 

2.法官須於法定證據方法中得之。 

3.如法律有明文排除時，如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第二百一十九、第三百五十五、第三百五十八條規定時，則不適用。 

4.須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為認定。 

然而，自由心證並非漫無限制，法官仍應依照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為之。例如物證之憑信力，高於人證，固為一重要

之證據法則，但法院依自由心證認定人證之憑信力高於物證時，仍不能認為其違反自由心證主義。唯民事訴訟法第二

百二十二條第三項增訂：「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所謂論理法則，係指以理

論之認識方法及邏輯分析方法，亦即法院判斷事實之真偽時，不得違反邏輯上推論之論理法則。又所謂之經驗法則係

指人類歷史傳承本於經驗累積而成之定則而言。因此，設法院於判決理由中對於證據資料所達成之心證違反經驗法

則，例如被告對原告主張之事實雖有強烈之不在場證明，法院仍認定系爭行為係被告所為；或違反論理法則，例如證

人均作證證明被告曾與原告口頭約定價金一百萬元，法院在無反證之前提下仍認為系爭契約無意思表示之合致。此時

該事實認定均已超過自由心證仍許之範疇。 

法院若違反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為事實之認定，則將符合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九條第六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

盾，而為當然違背法令。是自由心證主義仍應有所依據。 

(二)所謂舉證責任，係指法院就當事人間有爭執之事實斟酌全辯論意旨與調查證據之結果，仍無法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

真偽時，亦不得以此理由拒絕下判決。此時，只有將事實真偽不明之不利益，歸於當事人一造，始得下判決。無人及

稱該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就該事實負舉證責任。 

詳言之，法院無法認定系爭事實之真偽，當事人亦無自認時，原則上法院於窮盡調查之能事後，必須將該真偽不明之

不利益，歸於負有舉證責任之當事人。民訴兩百七十七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而就本條之解釋，亦即舉證責任分配之方法，通說採

法律要件分類說中之特別要件說，亦即： 

1.主張權利存在之當事人，就權利之發生事實及權利消滅或權利排除之一般要件欠缺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2.主張權利不存在之當事人，就權利之障礙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負舉證責任。 

總而言之，法院無法認定系爭事實之真偽時，即應依民事訴訟法兩百七十七條之規定及特別要件說定舉證責任，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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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就該事實負擔真偽不明之不利益。例如所有物返還請求之訴訟中，原告就系爭物為其所有負主張

責任及舉證責任。若法院未能就系爭物所有權達到明確之心證，亦即真偽不明時，只有將系爭物所有權是否屬原告一

事，真偽不明之不利益歸於原告，亦即認定該所有權非屬於甲所有。 

三、何謂出於自願性同意之搜索？其應具備之條件如何？試說明之。（25分） 

答：【答題重點】 

(一)90年1月12日修訂關於搜索、扣押之條文，因涉及許多關於對物強制處分之基礎理論，乃國家考試之重點所在，考生不

可忽略。 

(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關於同意搜索之規定，條文用語雖簡略，但關於「出於自願性同意」及「同意權人」

之概念，在具體認定及實務運用上，實乃複雜而重要之問題，亦為同意搜索概念中之關鍵問題。 

【擬答】 

(一)民國90年1月12日刑事訴訟法(以下稱本法)增訂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規定「搜索，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得

不使用搜索票。但執行人應出示證件，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蓋搜索既經人民出於自由意志之同意或授

權，則執法機關對人民所實施之搜索行為，即未侵害人民之隱私或人格，故政府之行為即非不合理之搜索，從而，該

搜索行為未違反憲法保障人民隱私權或居住安寧之意旨，縱無搜索票，執法機關亦得進行搜索。 

(二)惟執法機關得否基於受搜索人之同意而實施無令狀搜索，應視是否已「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而定。所謂出於

自願性同意，乃謂受搜索人出於自由意志下所為之同意，即未受強暴、脅迫、詐欺等而為同意者而言。以下分述其應

具備之要件： 

1.同意必須出於同意人之自願，而不是強制、脅迫或詐欺下之產物；若同意係出於執法機關明示或暗示的強暴、脅迫、

詐欺，即非自願性的同意，即非有效之同意。例如荷槍實彈之警員請求受搜索人之同意而實施搜索時，若依當時情狀

具體判斷，已達使受搜索人無法依其自由意志獨立決定時，則其同意非出於自願性。 

2.受搜索人同意前，執法機關是否應先告知其有拒絕同意之權利？有認為執法機關應事先告知受搜索人有拒絕之權，甚

至應擬定書面之同意表格，一來確定受處分人之真意，二來杜絕未來之爭端。惟管見以為，同意搜索多為公開場合且

為被告熟悉之處所(例如被告家中)，且同意搜索係出於受搜索人直接而自然之反應，非處於拘禁並與警察對立之狀

態，從而，執法機關無須如同本法第九十五條之規定，事先告知受搜索人有拒絕同意之權利。 

(三)然而，受搜索人究否係出於自願性之同意，仍必須綜合一切情狀判斷之，如同自白自願性標準，必須考慮當時一切環

境，例如執法機關詢問方式是否有威脅性，同意者主觀意識之強弱、教育程度、智商等等綜合考慮之。 

【參考資料】 

(一)王兆鵬，〈經同意之搜索〉，載於法學叢刊第一七六期，第七十五頁至八十九頁。 

(二)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第二百五十三頁至二百五十四頁。  

四、何謂集中審理立義？試從刑事審理程序觀點說明之。（25分） 

答：【答題重點】 

(一)集中審理主義之問題，在民事訴訟法學上乃為一重要顯學，惟在刑事訴訟法學上，在引進當事人主義精神及制度之

下，儼然亦愈趨成為注目之焦點。 

(二)首應注意刑事訴訟採集中審理主義之目的，在貫徹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主義、自由心證主義及訴訟經濟原則，答題時

並應佐以刑事訴訟法之具體規範說明之。 

【擬答】 

(一)所謂集中審理主義，又稱為密集審理原則，乃指刑事案件之審理，原則上應持續而無間斷地進行，亦即審理應儘可能

一氣呵成，直至辯論終結而不中斷。蓋在集中審理之主義之下，可促使法官在對其審理訴訟客體之內容記憶尚極清新

時，即行判決，一方面可以避免拖延訴訟程序，及早結案，以期符合訴訟經濟原則，節省訴訟資源；另一方面，確保

法官在證據調查及辯論一舉完成之情況下，能依據當庭審理結果所獲致之新鮮心證，作為裁判之基礎，貫徹直接審理

及言詞審理之原則，並保障法官之自由心證，而作成公平合理且正確之判決。 

(二)本法為貫徹集中審理之原則，就刑事訴訟審理程序之進行，亦設有若干規範： 

1.為達到集中審理之目標，本法規定法院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進行準備程序 (本法第二百七十三條至第二百七十八

條)，包括訊問被告、證人、鑑定人，實施搜索、扣押、鑑定等，以期為審判期日之進行預做充分之準備。 

2.本法第二百九十三條規定：「審判非一次期日所能終結者，除有特別情形外，應於次日連續開庭；如下次開庭因事故

間隔至十五日以上者，應更新審判程序。」蓋為避免上次開庭所形成之中間心證已模糊，甚至遺忘，以致無法形成連

貫而完整之心證，即亦為集中審理主義之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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